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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第 3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年 11 月 21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 

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3樓南側會議室 

主席：白惠蘭主任委員 

出席、請假、列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           紀錄：曾于庭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(略) 

參、報告事項：工作報告(略) 

肆、提案事項：本次會議無提案事項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李政雄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有關市府於 10 月中主辦之「2022 札哈木盃全國原住民

慢速壘球錦標賽」圓滿落幕，建議未來可考量是否成立

本市慢速壘球賽原住民族代表隊，參加每年 3 場全國型

賽事(如札哈木盃、總統盃等)，俾利本市原住民青少年

健康運動發展併增強凝聚力。 

(二)回應：感謝委員建議，本會將評估研擬設置相關經費可能性，

以培訓菁英成立本市原住民族代表參加相關全國性慢

壘賽事。 

二、高元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市府成立之大光文健站及南原文健站環境及長照資源極

佳，惟服務人數仍有限(例如目前大光文健站僅 40 餘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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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人使用)，建議可強化宣傳或增設，廣納臨近區域有

需求之長者。 

(二)回應：感謝委員建議，本會將持續努力宣並預計向中央申請與

柳營奇美醫院合作辦理第 3站文健站，目前努力與各方

資源溝通協調中。 

三、買秀珍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 

1、因本市文健站尚不符合長照機構照服員就業補助規定範圍

而有缺乏照服員情形，期望市府能研擬配套措施，同時能

增強原住民青少年的招募培育，以利本市留才。 

2、另建議市府與原資中心合作，規劃就業相關講座活動，為

原住民青少年未來就業提供媒介(例如結合流行音樂系的

青年，建置本市「原住民之星」，提供原青學生發展舞台)。 

(二)回應：感謝委員建議，本會目前著力之「Tabe札哈木樂原」通

路據點整合平台，預計 1113 年 1 月完工，除引進特色

攤商外，將研擬規畫培訓如札哈木樂舞集等有才能之原

住民青少年，協助其在地發展。 

四、陳威介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有關西拉雅文化資產調查，中央已有知識體系的建置，

建議原民會連結中央資源(如 110-114 年相關中長程計

畫)，建置台南市自有之知識體系發展、文化傳承，以

強化移居至臺南之原住民同胞織網綿密的文化建置。 

(二)回應：感謝委員建議，建構都市原住民課程，無法單由都市原

住民教育做起，需由原鄉母文化發揮帶入都市文化知識

體系，本會將持續努力建置。 

五、石白蘭委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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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提議： 

1、臺南市族語推廣居家教育環境有加強空間，建議能比照原

資中心 1 對 1之師徒制效果較佳。 

2、目前本市原住民族語老師老化趨勢仍高，尤其卑南族族語

師資明顯面臨斷層危機，建議不僅專注於南區師資培育，

並須加強溪北區開課。 

(二)回應：感謝委員於原資中心之努力及建議，本會部大將持續規

劃族語課程，鼓勵族人學習，考取中高級、高級族語認

證，致力族語師資培育工作。 

六、洪木生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基於<<原住民族身分法>>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確定違憲，

建議市府應著重於本市在地原住民之需求滿足、照顧扶

植在地原住民(包含西拉雅族人)。 

(二)回應：感謝委員建議，本會將持續努力照顧本市所有原住民族

同胞需求及福祉。 

七、馬耀基朗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 

1、對於司法院大法官於 10 月 28日宣示<<原住民族身分法>>

第 2條第 1項第 2款違憲，建議市府對於後續事宜擬定相

關具體措施，例如於目前第 1階段除了被動追蹤中央修法

進度，亦能主動訂定相關自治條例。 

2、另，建議未來可採視訊方式進行會議，以利遠道委員免去

路程奔波並可望提高出席率。 

(二)回應： 

1、本會於 10月 28日宣示前後，即持續致力於語言文化復振

工作，未來除依循及配合中央 3 年內修法事宜外，現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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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於 112年進行本市平埔族群普查、推動熟註記，以利

族人了解語言、文化、祭典等，並於 113年舉辦成果展。 

2、感謝委員建議，預計下次(第 4 次)委員會議將採線上及實

體會議同時進行。 

八、蕭嫦妹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族語學習環境有待加強部分，建議考慮以視訊方式取代。 

(二)回應：本會目前致力於永康區永仁高中圍牆外(500 坪)規劃建

置 Kasa ‘Opoan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，市長已同意撥

款 300萬元規劃設計，預計用作部落大學教學重點基地

以改善族語教學空間及重要館藏之展示空間。 

九、王昱心委員： 

(一)提議： 

1、有關 111 年度「曾文溪以北西拉雅 Kuva 與統信仰調查計

畫」，建議市府協助原民會針對本市進行類似調查並將傳

統信仰範圍納入基督教信仰。 

2、各聚落文化調查計畫案已具雛型，建議市府建置本市聚落

及原住民同胞彼此對話之平台或機會。 

(二)回應： 

1、感謝委員建議，本府預計結合考古館、文資局已完成之相

關調查，並著手進行其他未完成部份。 

2、目前本會相關活動或調查並未限定於臺南市地區之原住民

族人，未來將持續加強原住民族群間互動、理解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40分 


